附件二
综合评分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评审原则
(一）评审小组构成：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采购单位组建，成员包含技术、经济等方面专业人员，成员人数为三人以上（含三人）单数。其中，技术、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。
(二）评审依据：本评审办法和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。
(三）评审方法：综合评分法。
二、评审方法
供应商提交的报价及资格材料经初核符合要求的进入详评，评审小组将按本评审办法和响应文件为评定依据，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：
评分细则（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）：
	序号
	评分因素
	评分标准
	最高得分

	1
	价格部分
（40分）
	投标报价
	价格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40
评标基准价为参加报价单位最低价格
	40

	2
	售后服务部分（35分）
	售后技术服务方案
	一档（15分）：提供有售后服务方案，方案一般的。
	35

	
	
	
	二档（20分）：提供有售后服务方案，方案包含有应急保障方案、售后服务方案，方案可行、较好的。
	

	
	
	
	三档（35分）：提供有售后服务方案，方案包含有人员培训、质量管理制度、项目实施流程、应急保障方案、售后服务方案，方案可行性强，具有本地化服务机构，指定专人作为项目联系人。
	

	3
	商务部分（25分）
	信誉业绩
	供应商具有同类项目业绩案例的，每提供一个项目案例得2分，满分10分；（加盖公章）。
	10

	
	
	拟投入人员
	一档（5分）：人员配备较完善，有较好的服务措施、服务支持能力。
	15

	
	
	
	二档（10分）：人员配备完善，服务措施、服务支持能力好，具有专业人员负责提供设备维护保养的技术支持，能够更好服务项目的。
	

	
	
	
	三档（15分）：人员配备齐全，服务措施突出全面、安排合理可行，优势突出，支持能力强同时可提供完善的运维保障服务，具有专业人员负责提供技术指导、技术咨询服务及巡检服务，能快速的判定问题，解决问题。
注：未进档或未提供不得分。
	

	满分：
	100


三、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
根据供应商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分，按照得分由高到低顺序得出成交候选人名单，评审得分相同的，按照最后报价（不计算价格折扣）由低到高排序，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（不计算价格折扣）相同的，按照技术指标优劣排序。成交原则为排序顺位第一的供应商。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，顺位选择第二排名的供应商，以此类推。
